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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年贍養費欠款利息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會議所提事項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會議所提事項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會議所提事項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會議所提事項

A. 附加費上限附加費上限附加費上限附加費上限

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日的會議中，委員認為附加費的上限應

設定為贍養費欠款的 100%。

2. 在考慮設定合適的附加費上限時，我們需要注意以下的法律政

策原則，即必須及應該將該附加費及其他類似“罪行＂的附加費維持

在相同的水平。

3. 《公共財政條例》 (香港法例第 2 章 )第 32 條規定的附加費為

100%，與委員所建議的水平相同。但是，根據《公共財政條例》所

徵收的“附加費＂，只是政府收回因公職人員失誤而蒙受的損失，而

不是像建議中的贍養費欠款附加費那種額外徵收的費用。



4. 法例內也有其他徵收高額附加費的例子  ─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附加費附加費附加費附加費

《工業訓練 (建造業 )條例》

(第 317 章 )第 26 條

如承建商沒有就收款發出通知，亦沒有提

供合理辯解，則建造業訓練局可向該承建

商徵收附加費，為數不超過徵款的兩倍

(建築工程價值超過 1,000,000 元 ，須付

工程價值 0.4%的徵款)。

《工業訓練 (製衣業 )條例》

(第 318 章 )第 25 條

出口商須向海關關長遞交申報書，述明該

等成衣製品的詳情及繳付成衣業訓練徵

款。徵款按製品的離岸價值，每 1,000 元

徵收 3 角。若海關關長有理由相信，出口

商低報了該等成衣製品的離岸價值或未

有遞交申報書，則可向該出口商徵收不超

過差額 20 倍的附加費，但以 10,000 元為

限。



《肺塵埃沉 病 (補償 )(評

估徵款 )規例》(第 360A 章 )

第 6 條

如承建商沒有就收款發出通知，亦沒有提

供合理辯解，則肺塵埃沉 病補償基金委

員會可向該承建商徵收附加費，上限為徵

款的兩倍 (建築工程價值超過 1,000,000元

，須付工程價值 0.25%的徵款 )。

《僱員補償援助條例》(第

365 章 ) 第 36A 條

如僱主沒有為僱員投保，僱主即有法律責

任向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局支付附加

費，數額為根據《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條例》

(第 411 章 )而須繳付徵款的 3 倍，即為須

繳保費的 2%至 6.3%，視乎受保人就有關

保險單繳交保費的日期而定。僱主如再次

違反規定，則所須支付的附加費為原來數

額的 2 倍。

但是，由於上述的數額或徵款基本上代表被徵總額一個很小的百分

率，而實際涉及的數額亦相對很小，因此不宜作為適當的比較對象。

另外，上述附加費的性質亦有異於建議中向贍養費欠款徵收的附加

費。



5. 政府在稅務和地租方面徵收的附加費，分別針對逾期未繳的稅

款和地租，情況就跟向贍養費欠款徵收的附加費相似。根據《稅務條

例》 (第 112 章 )第 71 條和《地租 (評估及徵收 )條例》 (第 515 章 )第 15

條，逾期未繳稅款和地租的人士須繳交附加費，款額為欠款的 5%。

有關人士如果拖欠款項超過六個月，則附加費會增至欠款的 10%。在

上述兩個情況裏，付款人仍須繳付未交的稅款或地租。同樣地，贍養

費支付人必須繳交贍養費欠款和附加費（如果法庭頒令的話）。

6. 我們建議把附加費的上限定為 30%，跟稅務和地租的附加費相

比，這個水平相對偏高。但由於附加費並非自動加諸贍養費支付人身

上，而且是作為針對支付人經常無理拖欠贍養費這種應受責備行為的

阻嚇措施，所以仍屬合理。另一方面，我們亦應考慮到贍養費受款人

因未能收到贍養費而在利息方面所蒙受的損失，已就按判定利率自動

計算的利息獲予補償。



B. 賦予法庭權力在贍養費支付人缺席的情況下徵收附加費賦予法庭權力在贍養費支付人缺席的情況下徵收附加費賦予法庭權力在贍養費支付人缺席的情況下徵收附加費賦予法庭權力在贍養費支付人缺席的情況下徵收附加費

7. 委員認為，即使贍養費支付人沒有出庭，只要傳票已送達支付

人，法庭便應有權力徵收附加費。我們認為贍養費支付人“應獲給予

提出抗辯的機會＂，委員亦贊成這項建議。然而，委員認為，如果贍

養費支付人故意避收傳票，法庭可以“因欠缺行動而作出判決＂。

應受責備的行為及舉證的準則應受責備的行為及舉證的準則應受責備的行為及舉證的準則應受責備的行為及舉證的準則

8. 法庭須先確定贍養費支付人經常無理拖欠贍養費這種應受責

備的行為，才可徵收附加費。在某些個案中，累算的贍養費欠款可高

達數十萬元。由於徵收附加費計劃涵蓋所有贍養費欠款的個案，法庭

徵收的附加費可能會對部分贍養費支付人造成嚴重的損害。從一般法

律政策角度來看，如果法庭的判決對個別人士造成嚴重損害，而該判

決是在確定某些事實後作出，則雖然該個案並非刑事訟案或事宜，仍

須以刑事舉證的準則來確定事實，而不能只根據可能性來判定事實。

9. 如果法庭獲授權在贍養費支付人缺席的情況下徵收附加費，便

會有不符合刑事舉證準則的情況出現。只有讓贍養費支付人有機會在



法庭上抗辯，才是恰當的做法。否則，法庭不能確定支付人是在沒有

合理辯解的情況下不遵守贍養令。

申請附加費申請附加費申請附加費申請附加費

以令狀展開訴訟及因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

10. 《高等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及《區域法院規則》(第

336 章附屬法例 H)第 10 至 13 號命令訂定以令狀展開訴訟的條文。根

據規定，法庭可以在下述情況下登錄被告人敗訴的判決  —

(a) 被告人已對有關令狀作認收送達；或

(b) 原告人或有他人代原告人將誓章送交存檔，證明有關令狀

已妥為送達被告人；或

(c) 原告人交出註有被告人的律師陳述的令狀，註明該律師代

表被告人接受令狀的送達，

以及被告人未有提交抗辯書或未有為提交抗辯書而申請延期。

11. 有關令狀的法律程序是用來處理民事案件的，而申請贍養費欠

款附加費屬於民事性質。由於現行法例並無禁止贍養費受款人利用令



狀程序申請欠款附加費，理論上受款人可以通過令狀程序取得因欠缺

行動而作出的判決。不過，假如被告人拒絕遵守判決，原告人 (指贍

養費受款人 )仍須靠強制執行法律程序來執行判決。

強制執行法律程序

12. 實際上，贍養費受款人一般都會在欠款累積而申請要求強制執

行贍養令的過程中，就欠款向法庭申請附加費；而不是先使用令狀程

序，然後在贍養費支付人拒絕付費時，採用強制執行法律程序來執行

有關的判決。如果就強制執行法律程序訂定有關因欠缺行動而作出判

決的條文，便可能會涉及影響人權，特別是有關《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 383 章 )的第十和第十一條的條文規定。因此，我們認為不宜在條

例草案中制訂有關的條文。

13. 根據《婚姻訴訟規則》（第 179 章附屬法例 A）第 87 條，法庭

可應判定債權人單方面的申請，向判定債務人發出判決傳票，要求債

務人出庭和在宣誓後接受有關其經濟能力的訊問。根據第 87（ 5）（ c）

條，法庭可以在押後聆訊中（即因債務人沒有出席第一次聆訊），在

下列的情況下向債務人發出交付羈押令  ─



(a) 債務人沒有出席押後聆訊；或

(b) 債務人出席押後聆訊，但未能就為何不應對他 /她作出交

付羈押令提出因由。

這些規則賦權法庭通過交付羈押令使判定債務人出庭。

民政事務局

二○○三年一月


